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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範憲法審查補充答辯理由書

案 號 ：會台字第13588號 

相關機關 名 稱 ：銓敘部

地 址 ：11 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 之 2 號 

電 話 ：02-82366666

代表人 姓名 .周志宏  

與相關機關之關係：部長 

地 址 、電 話 ：均同相關機關

訴訟代理人 姓 名 ：蕭正祥

與相關機關之關係：司長(辦理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法制或

法務相關業務）

地 址 、電 話 ：均同相關機關

姓 名 ：顏敦訪

與相關機關之關係：科長(辦理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法制或

法務相關業務）

地 址 、電 話 ：均同相關機關

姓 名 ：吳典倫 

稱謂/職 業 ：律師

地 址 ：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3 段 1 3 6號 1 3樓 

電 話 ：02-27557366-288

為徐國堯君聲請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 1條第1 項第11款解釋案補充言詞 

辯論意旨書事：

一 、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 1 條 第 1 項 第 1 1 款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係依警消



人員任務之特殊性所生之紀律要求所為之合理差別待遇，亦屬維護警 

消紀律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必要手段：

(一） 關 此 ，相關機關業於 1 1 1年 3 月 2 1 曰辯論意旨書第一項說明：系 

爭規定基於警消人員紀律之要求，對於考績年度中，功過相抵累積 

達 2 大過者立刻予以免職，而有別於一般公務人員係待年終結算時 

再予免職，故此差別待遇在事物性質上係本於警消人員之任務特殊 

性 ，對經常或重大違紀者有立即、斷然處置之需求，在目的上係為 

達成重大公益，而手段上亦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間具有實質、合理 

之關聯性。

(二) 謹再就警消人員任務之特殊性所衍生之高度紀律要求，說 明 如 下 ：

1. 按警察法第2 條規定警察之任務在於：「依法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 

社 會 安 全 ，防止一切危害，促進人民福利。」，可知警察之任務所 

處理者乃就社會上所發生安全危害事件，進行立即之因應，防止 

危害發生或再擴大，保障人民之安全。又危害事件往往非個別警 

察所能單獨因應，在犯罪組織之查缉或攻堅，需要事先縝密計畫 

及現場組員間之合作，固無庸論，就算是對偶然發現之逃犯加以 

追 捕 ，也需其他同仁之支援，故警察任務之完成，實高度仰賴團 

隊 合 作 ，而為使各任務分組在現場能合作順暢，高度之團隊紀律 

乃對警察人員之當然要求。我行我素或個人英雄主義，輕則導致 

任 務 失 敗 ，重則危害自己、同仁乃至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。

2. 在團隊合作以達成任務之層面上，消防人員之任務性質與警察人 

員相同。按消防法第 1 條 第 1 項規定消防任務為：「預 防 火 災 、搶 

救災害及緊急救護，以維護公共安全，確保人民生命財產」，可知 

消防人員之任務為火災等災害之搶救，以及緊急救護任務。而在 

火災等災害之搶救及緊急救護之處理，面對超越人力之自然力 

量 ，更高度仰賴消防人員間之通力合作，始能完成救災救護，絕 

非單獨一位消防員即可成事。抑 有 進 者 ，火場狀況瞬息萬變，消 

防人員進入火場搜尋受困民眾、灌 救 火 勢 ，若彼此間協調不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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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火 場 内 、外溝通出現失誤，不但可能造成任務失敗，甚至危及 

自己、同仁生命安全。關 此 ，司法院釋字第7 8 5號解釋（以下簡稱 

釋 字 第 7 8 5 號解釋 )理由書亦闡釋：「消防機關職司消防法所定預 

防 火 災 、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等直接涉及人民生命、財產安全之 

消防任務（消防法第 1 條 第 1 項參 照 ），其外勤消防人員業務性質 

尤 為 特 殊 ，非一般公務人員所可比擬」，肯認消防工作有其特殊 

性 。從 而 ，消防人員紀律之維持與否，乃影響人民及消防人員本 

身之生命財產安全等社會重大公共利益甚鉅，與警察人員所負任 

務 具 有 類 似 性 ，較一般公務人員有更加嚴格之紀律要求規範，亦 

相應有更嚴格之紀律懲處，始構成完整配套。

(三）基於上述警消人員任務特殊性所生之紀律要求，對於考績年度中功 

過相 抵 累 積 達 2 大過之警消人員，即 時 、斷然地將其免職，而非待 

年終結算時再予免職，此等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實質之關聯，亦屬 

必要之手段：

鈞 庭 於 11 1年 3 月 2 9 日言詞辯論庭期詢問：系爭規定既非如專案考 

績 一 般 ，一次記二大過免職，而是經由一段時間之累計，可見具有 

非 即 時 性 ，則為何不等到年終結算再處理？功 過 相 抵 達 2 大 過 後 ， 

何以不等到年終結算再處理，有何窒礙難行之處？謹 說 明 如 下 ：

1.查系爭規定所處理者，乃屬考績年度中之平時考核，依警消人員 

之 曰 常 表 現 ，判斷其是否具「不適任性」，而非針對特定行為之究 

責 ，故與專案考績無涉，更 不 具 所 謂 「實質意義懲戒處分」之性 

質 。之所以作為考績年度中之平時考核，卻不等到年終結算，乃 

是因為受考之警消人員平時小錯不斷，機關並非在其犯錯時就立 

即 將 其 免 職 ，而是給予其不再犯之機會，但隨著其記過次數不斷 

增 加 ，其不適任性益加明顯，直至功過相抵達 2 大 過 時 ，為免自 

斯 時 起 至 年 終 止 ，其留任警消現職恐造成不測之損害，故 立 刻 、 

斷然地將該警消人員自服務機關予以汰除，此乃系爭規定採累計 

門檻結算之緣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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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因警消人員之任務達成高度仰賴團隊合作，故縱若受考警消人員 

之部分不良表現在外觀上與其在任務現場之專業表現無關，但是 

實際上平時之整體表現（包括從工作、操 行 、學 識 、才能等四方 

面予以考評，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5 條 第 1 項 ）與現場專業具 

有連動關係。平時整體表現不良者，例 如 ：工作態度惡劣、操行 

有 虧 、能 力 不 足 等 ，將成為現場之不確定因素，幸運的話固然一 

切 太 平 ，但一旦好運用光，其在現場或不服從指揮官之指揮調度， 

或急功冒進，或膽小怕事，均有害於警消任務之順利達成。從 而 ， 

以考績年度中之平時考核為基礎，對於功過相抵後累計達2 大過 

者 予 以 免 職 ，使 其 離 開 現 職 ，自警消服務團隊汰除，實係為貫徹 

維護警消之紀律，確保任務之達成，以保障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 

間 ，而在目的 -手段上具有合理關聯性。

3. 如受考之警消人員在年度當中已累積達2 大 過 ，達到免職之門檻 

者 ，則任其繼續留在機關中，依 其 狀 態 ，實將衍生重大危險，有 

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害之虞：

(1) 受考之警消人員可能為求在年終結算時可將功抵過，而在出任 

務時 急 功 好 利 ，力 求 表 現 ，不服從現場之指揮調度，如此貪功 

冒進之下，不但可能造成任務失敗，更可能危害自身、同仁及 

民眾之安全。

(2) 受考之警消人員亦有可能自認已無法繼續任職於該警消機關， 

而處事消極，不 聽 從 指 揮 ，顯然亦同樣可能導致任務失敗，危 

害自身、同仁及民眾之安全。

從 而 ，對於功過相抵後，累 積 達 2 大過之警消人員，依據其顯示 

之 不 適 任 性 ，以警消人員之任務性質攸關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觀 

之 ，實無從讓其繼續任職於警消機關，放任不確定性因素危及任 

務 達 成 ，使機關到整個社會承受其繼續待在警消機關所產生之風 

險 ，故警消機關有必要對其採取即時、斷然之處置，使其離開現 

職之警消機關。系爭規定確屬為維護警消人員紀律並確保民眾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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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財產安全之適當、必要且衡平之手段。

二 、關於系爭規定使行政長官對不適任之警消人員為免職處分，並不違反 

憲法第 7 7條 之 規 定 ，除 於 1 1 1年 3 月 2 1 日言詞辯論意旨書第二項所 

述 外 ，謹 補 充 如 下 ：

(一）在現行系爭規定之制度下，不致發生行政長官蓄意累積申誡或記過 

事 由 ，集中於下一考績年度始辦理之濫權情形：

1. 警消人員之獎懲，依法應即時辦理。以本件聲請案所涉之消防人 

員 而 言 ，「内政部消防署獎懲案件處理原則」第 1 點 即 規 定 ：「為 

使 内 政 部 消 防 署 （以下簡稱本署）各單位辦理獎懲案件，賞罰分 

明 、獎 懲 即 時 ，落實獎懲制度功能，特訂定本原則。」（文 件 1 0 )， 

宣示消防人員之獎懲應即時辦理；而該處理原則第6 點進一步規 

定 ：「本署各單位辦理獎懲案件作業應注意下列規定：（一 ）除有 

特 殊 正 當 理 由 外 ，獎懲應於事實發生或績效評定後 3 個月内辦 

理 。…… 」（詳 文 件 1 0 )，可知消防人員之獎懲應於事實發生或績 

效 評 定 後 3 個月内辦理，長官如有逾期辦理之情形，甚至故意養 

案累積至下一年度辦理之情形，此已屬長官之違失，應追究該長 

官之責任。

2. 何 況 ，自釋字第7 8 5號 解 釋 後 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 

簡稱保訓會）以 1 0 9年 1 0月 5 日公保字第1091060302號函將申誡 

以 上 之 懲 處 （包括申誡、記過及記大過）均 列 為 行 政 處 分 （文件 

1 1 )，而得提起司法救濟，是縱於個案中有長官濫權，刻意以行政 

懲處打壓特定警消人員之情事，該警消人員仍得於保訓會、乃至 

法院等救濟程序中予以主張，而行政懲處之公文流程均有紀錄， 

如有刻意積壓或其他濫權情事，均在紀錄中無從隱藏，對警消人 

員之保障，實屬充分。

關此，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 1 0年度訴字第21 3號判決可供參考。 

該案原告為某鎮公所之公務人員，其 1 0 9年度年終考績遭列為乙 

等 ，惟經法院調查相關公文流程後，發 現 原 告 1 0 9年 1 月 至 6 月



間 辦 理 「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維運及考評規定」表 現 優 異 ，應記 

嘉獎乙次，縣政府於 1 0 9年 9 月 1 0通知鎮公所對承辦上開專案之 

人 員 敘 獎 ，鎮公所亦於 1 0 9年 9 月 1 7 日完成内部簽核程序，其後 

卻因故遲至 11 0年 2 月 2 2 日 ，原 告 1 0 9年度考績已核布後，始將 

原告之獎勵案提送予人事室，導致上開嘉獎無從計入原告1 0 9年 

度 之 考 績 ，法院認定不應由原告負擔鎮公所内部流程疏漏之不利 

益 ，而撤銷原告之考績處分及復審決定（文 件 12 )。該案固屬鎮公 

所公文流程上之遲延，惟經法院調查證據仍可查明，則舉輕以明 

重 ，苟若有長官刻意將前一年度已發現之懲處事由累積至下一年 

度 再 辦 理 ，此等濫權之行為在公文紀錄上亦將無所遁形，成為司 

法審查予以撤銷之對象。

3.至於本件聲請人主張其短期間内遭大量懲處云云，此並非其服務 

機關之長官蓄意累積，而是服務機關短期内接獲大量檢舉案件， 

故須立即辦理，而非所謂刻意延後辦理造成聲請人累計達2 大過 

之 情 形 。

(二) 本件依聲請人主張之内容觀之，與其是懲戒、懲處權限歸屬之問題， 

毋寧為系爭規定對警消人員之程序保障是否還有不足之問題。惟現 

行規定實已賦予警消人員相當充分之程序保障，關 此 ，詳如相關機 

關 1 1 1年 3 月 2 1 曰言詞辯論意旨書第1 9 頁（六），並請參另一相關 

機關内政部所提補充答辯書第7 頁 三 、所 述 。

(三） 又再予強調者，懲處與懲戒之對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利之影響有所不 

同 。依公務員懲成法（以下簡稱懲戒法）第 9 條 ：「公務員之懲戒處分 

如下 ：一 、免除職務。……」及 第 1 1 條 規 定 ：「免除職務，免其現 

職 ，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。」可 知 ，懲戒最嚴重可使受考之警消 

人員終身不得再擔任公務人員，可謂公務人員身分之徹底剝奪。而 

行 政 懲 處 之 「免職」，只是解消該公務人員與任用機關間之職務關 

係 ，該公務人員仍得至其他機關任職，此與懲戒在效果之嚴重性上 

完 全 不 同 ，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屬帶有懲戒性質之淘汰處分，應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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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性 為 「實質懲戒處分」云 云 ，實 有 誤 會 。

以所有公務人員而言，依相關機關資料庫之統計，自 1 0 1年 1 曰 1 

曰至11 0年 1 2 月 3 1 日止之期間内，總 計 4 6 人於受免職處分確定後， 

仍 服 公 職 ，其中受免職處分時任警察官職務者合計7 人 （警察機關 

〈學校〉6 人 ，消防機關 1 人 ，海巡機關無）；受免職處分時任非警 

察官職務者合計 3 9 人 ，詳 如 下 表 。

\
警察官職務

非警察官職務警察機關 

(學校）
消防機關 海巡機關

再服公職 6 人 1 人 0 人 3 9 人

合計 7 人 3 9 人

(四）末 查 ，行政懲處乃源自於行政權行使之必然結果，公務人員之免職 

更屬行政權固有之核心權限，此 有 憲 法 第 4 1 條 規 定 ：「總統依法任 

免文武官員。」及增修條文第6 條 規 定 ：「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

關 ，掌理左列事項，不適用憲法第 8 3條之規定……三 、公務人員任 

免 、考 績 、級 俸 、陞 遷 、褒獎之法制事項。」可 稽 。另憲法第 8 1條 

規 定 ：「法官為終身職，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 

得 免 職 。…… 」，其為憲法對法官職務免職之蕙法保留特別規定，以 

避免司法行政權介入影響法官審判公正性，依其 反 面 解 釋 ，非法官 

之公務人員無須經懲戒處分程序，即得予以免職，故總統或行政機 

關掌握除法官以外所有公務人員之完整任免職權。考 績 免 職 、系爭 

規 定 之 免 職 ，以及所有定有免職處分相關法律，均係上開行政人事 

任免職權落實於法律層面的體現。

申 言 之 ，行政須有獎懲賞罰之人事任免權作為必備手段，始能達成 

行 政 任 務 ，發 揮 行 政 效 能 ，並承擔起政治責任，本件所涉之警察及 

消 防 行 政 ，其任務能否達成，效 能 是 否 發 揮 ，更是攸關人民之生命 

財產安全甚鉅。至於行政機關行使懲處權時，本應遵守正當法律程



序等諸多憲法原則之拘束，此為憲法誡命，相對人毫無異議，但若 

僅因個案中涉有權限行使瑕疵或濫用爭議，即不透過法律修正方 

式 ，即無限上綱，直接剝奪行政權核心領域的人事任免權，則實已 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，且不符比例，相對人完全無法苟同！

至 於 憲 法 第 7 7 條 所 定 之 「公務員之懲戒」，此於制憲之初實在對應 

監察院之彈劾權，而與行政懲處乃雙執併行之制度，斷無因憲法第 

7 7 條 記 載 「公務員之懲戒」等 字 ，遽謂考績懲處乃至系爭規定之懲 

處亦應由法院做出第一次之處分云云。此等懲戒與懲處應否一元化 

之 問 題 ，不但涉及司法、行政及考試等權力部門權限之調整，亦涉 

及監察院之彈劾權對象及範圍如何調整之問題，更涉及在多少範圍 

内 ，得由立法部門以法律形成之問題，此均屬憲法機關間高度權限 

爭議之問題，宜交由民主思辨程序形成共識後再為調整，或 更 允 當 。

二 、以 上 ’敬請釣庭馨■核。

證據及文件

編號 標題

文 件 10 内政部消防署獎懲案件處理原則。

文件 11 1 0 9年 1 0月 5 日公保字第1091060302號 函 。

文件 12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 0年度訴字第21 3號 判 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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麵 M 圓

此 致

蕙法法庭 

中 華

公鑒 

民 國

具 狀 人 ：銓敘部

代表人•周志宏

撰 狀 人 ：蕭正祥

顏敦訪

兴典倫律師

(簽名蓋章） 

(簽名蓋章） 

(簽名蓋章） 

(簽名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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